
佛光大學快篩試劑申請使用原則

A類

B類

C類

D類

類別 領取點

A1確診者

A2密切接觸者

A3確診解隔者

健康中心
(分機11231/11232)

B1被通知同住室友確診

      B2被通知同住家人確診

各棟宿舍
(白天無舍監，請撥11212)

 各棟領取點

• 雲慧樓：創科院院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(U212)

• 雲水軒：佛教學院院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(N114)

• 海淨樓：樂活學院院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(M108)

• 德香樓：社科院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B217)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院院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B409)

• 雲起樓：總務處(A108)

C1因公務至校外參加各類
型活動，對方機構要求快篩
者。

→團體參與活動，應由教學
/行政單位造冊並檢具主辦
方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。
→個人參與活動者，應檢具
主辦方要求之相關證明文
件。

C2參加校內公務活動後，自覺
身體有異者。

總務處(A108)
    

D參加各類型活動，對方機構
要求快篩者。

1.應立即返回宿舍/住處，請同學代為領取快篩試劑。
2.B2類應於解除隔離後歸還試劑至總務處事務組

註：
各單位如為C1類(超過15人)有快篩試劑需求、申請快篩試劑諮詢及歸還試劑事宜，請洽詢總務處事
務處(分機：11312)；快篩結果有疑問者，請洽健康中心(分機：11231、11232)

作業內容

領取者
(請攜帶證件)

領取點
填寫領取表單

提供快篩試劑
(確認試劑編碼填上

領取表單處)

物資管理人

核對領取人身分
與類別

是

使用者
篩檢後上傳表單

 

不提供物資
否

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歸還試劑至總務處事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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